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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回家看看”拟入法

老少反应两重天

□晨报记者 渠稳 秦颖

心提示

核

近日， 关乎 1 . 8 5 亿老

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的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

草案）》( 简称《草案》) 首次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草案》对“空巢”老人

的权益及生活问题给予了

关注，强调“与老年人分开

居住的赡养人， 要经常看

望或者问候老人”。 这意味

着，“常回家看看” 或将写

入法律。

针对这一话题，7 月

1 0 日， 记者对我市老年人

养老现状及市民对“常回

家看看” 的看法进行了走

访调查。

◆多数年轻人反对

“常回家看看”入法

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年轻人并

不赞同“常回家看看”入法。

“‘常回家看看’应该属于道德约

束的范畴，如果写入法律，用法律的手

段去强制，有些不合情理。 ”采访中，

“70 后”市民小刘告诉记者，他在我市

一家企业工作，父母在内黄老家，除了

逢年过节， 平时很少回家，“不是不想

回家看父母， 实在是工作太忙没有时

间。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全国各地跑推

销，时间上真的不允许经常回家。 ”小

刘告诉记者，因为没有时间回家，他经

常会给父母汇钱， 希望能弥补对父母

的歉疚。

“我们这一代人，承担着家庭、工

作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压力。‘常回家

看看’的道理谁都懂，但是实践起来

有一定难度。 例如，一年回多少次家

算‘常回家看看’？回家又需要待多长

时间？这些是很难用数字来衡量的。”

“80 后” 小李告诉记者，“常回家看

看” 在法律界定方面存在一定的问

题。

“我认为，‘常回家看看’要靠自

觉， 如果带着一种不情愿的态度回

家，不仅不能给父母带来快乐，甚至

可能成为父母的一种负担。 ”“70 后”

小郭对记者说，他不支持将“常回家

看看”写入法律。“我身边就有一些同

事， 每个周末都会带着老婆孩子回

家，可是回家后，他们啥活儿都不干，

把回家当成了‘休假’。 父母忙前忙后

给他们准备饭菜，他们吃完饭连碗都

不刷。 像这种‘常回家看看’，给父母

带来的是一种负担，还不如不回家。 ”

小郭说，“常回家看看”应该本着自愿

的原则，而不是法律上的强行规定。

“我是信阳人，现在在鹤壁工作，

由于离家远，假期又少，一般只在国

庆节或春节的时候才能回家看看父

母。 ”在我市某行政单位上班的小陈

对记者说，并非他不想回家，而是时

间上不允许，回一次家需要坐五六个

小时的火车，下了火车还要再坐 1 个

多小时的汽车，来回要花上一天的时

间。“在家待不了一天， 就得赶紧返

回，时间和金钱都浪费在了坐车上。 ”

小陈说。

记者发现，“离家远， 没有时间”

成为了一些年轻人不经常回家的主

要原因。

◆休假制度制约“常回家看看”

◆律师：

“常回家看看”需要道德规范

“从法律本身来讲，规定子女经常回家看望老年

人，在实施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实施细则还需要规

范。 ”7月 10日，河南世纪唐人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宏

亮告诉记者，子女“常回家看看”最需要的还是道德

的规范和约束。

“《草案》并未对一年回几次家进行详细规定，也

并未提及相应的处罚细则。 不同的企事业单位对年

假、公休假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新职工、老职工的年

假、公休假也不一样。 假如子女在国外工作，回一次

家需要两三天，怎么可能做到‘常回家看看’？ ”李宏

亮对记者说， 对于一些打工者来说， 经济条件也是

“常回家看看”的一个制约因素。

李宏亮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常回家看看”的

问题，不能只是要求年轻人，应从提高职工工资与带

薪休假等方面进行法律规范。

“《草案》中提到的‘经常’需要进行进一步细化。

目前，我们接手的关于老年人的法律援助的案件，多

是在物质方面要求子女尽一定的义务， 还没有老年

人对孩子不回家探望进行求助。 ”李宏亮表示，要真

正让老年人体会到孩子的关爱， 更好的方式还是以

道德规范调整子女的行为。

记者了解到，1981 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职工

探亲待遇的规定》， 将探亲假明确分为职工探望配

偶、未婚职工探望父母、已婚职工探望父母三类，假

期分别是每年 30 天、每年 20 天、每 4 年 20 天，享受

探亲假的人群限定为“凡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

民所有制企业、 事业单位工作满一年的固定职工”。

这意味着，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探亲假”不包含非

公企业、外资企业的职工。

7 月 10 日，记者对我市各企事业单位的公休假

及探亲假执行情况进行了调查。

“我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两年多了，单位根本就

没有执行探亲假制度，有时候周末还要加班，休探亲

假根本是奢望。 ”在我市某保险公司上班的小王说。

记者采访了我市多家企业发现，《关于职工探亲

待遇的规定》在部分企业没有得到执行。“该规定只

针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并不包括私有企业。 所以，也

没有强制性要求私企需要执行探亲假规定。”新区某

投资企业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我们单位执行的是日工资，上一天班发一天工

资，而且没有带薪休假，所以，就算是可以休息，一些

员工为了多挣钱也会坚持上班。”在该投资企业上班

的小白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得知，我市事业单位、行政单位的工作

人员每年都有 5天至 20 天不等的休假。“每年只能

回一次家，也算不上‘常回家看看’。 ”在市质监局上

班的小窦对记者说。

◆13 家养老院远不能满足需求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

家看看……”几年前，这首《常回家看看》

红遍了全国，歌词道出了众多老年人的心

声。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子女

远离父母外出发展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成了“空巢”老人。

7 月 10 日， 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调查资料显

示， 我市 60 岁及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

16.7 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0.66%，按照

国际通行标准，老年人的比例超过了总人

口的 10%，就说明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记者从市民政局老龄科了解到，目

前， 我市登记在册的养老院只有 13 家，都

属于民办机构， 这远远不能满足独居老年

人的需求。

“我们下基层时，见到很多子女外出打

工，留下两位老人在家做伴，其实，除了物

质上的满足， 老人们最需要的还是精神上

的慰藉。 孝顺老人就体现在关爱父母或爷

爷奶奶。‘常回家看看’能引起相关专家的

重视，甚至可能写入法律，也是一件好事，

体现了国家对老年人的关心。”老龄科的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 我市人口的老龄化问题

将越来越突出， 希望年轻人能更多关注老

年人的精神需求。

◆多数老年人赞同“常回家看看”入法

记者在新区街头随机采访了 20 位老

年人，其中，16 位老年人对“常回家看看”

入法表示赞同，4位老年人表示反对。

“这几天， 我在网上看到，‘常回家看

看’或将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修订草案）》，这对我们老人来说是

一件好事儿， 将有效敦促那些不经常回家

的儿女们常回家看看。”家住新区福田二区

的 65岁的郭先生对记者说，如果有了法律

依据， 老年人的权益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

障。

“我的邻居老王，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

上海，女儿又嫁到了重庆。 老伴去世后，70

多岁的老王一直一个人生活， 一年顶多见

儿女一面。虽然孩子每个月都会给他汇钱，

但是，老王经常不开心。”郭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 4月份，老王因为高血压住进了医院，

因儿女都不在身边， 一直是他的侄女照顾

他。“如果‘常回家看看’真的能写入法律，

老王的儿女们就会经常回来看他了。 我完

全赞成‘常回家看看’入法。 ”

“孩子在合肥一家军工企业搞科研，只

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看我们一次。平时，孩

子不在身边， 只能靠打电话来了解他的近

况。 其实，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孩子能

想着我们，常回家看看，我们就知足了。”市

民王喜禄对记者说。

家住新区华夏小区的马春凤告诉记

者：“孩子现在正处于搞事业的阶段， 平时

回不来也可以理解，如果将‘常回家看看’

写入法律，就有了一定的强制性。难道因为

孩子不回家，我们还要去法院起诉孩子吗？

孝顺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靠强制手段实

现。孩子由于工作忙，没有时间回家是可以

理解的，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反而使

孝顺变了味儿。 ”

7 月 1 0 日，在新区某养老院里，老人们在玩牌。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